	审批意见：                                 定环表【2024】 116 号

根据河北星之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结合专家审查意见，经研究，对国能定州新能源有限公司定州市800兆瓦集中式风力发电项目（二期200兆瓦）环评批复如下：

一、该报告表编制比较规范，内容全面，同意连同本批复作为该项目建设及环境管理的依据。

二、该项目位于定州市，项目升压站中心坐标：E115°11'15.292"，N38°29'48.289"，风电场中心坐标：E115°9'16.032"，N38°26'32.324"。定州市行政审批局出具本项目核准批复（定行审项核许[2024]025号）及项目用地预审及选址意见书（用字第1306822024XS0003S00号）。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安装40台单机容量为5.0MW的风机和配套的箱变、场内35kV集电线路工程、场内道路工程和1座220kV升压站。项目建成后装机容量为200MW，年上网电量为420600MWh，平均年等效利用小时数为2103h。根据环评报告及专家评审意见，项目从环保角度选址可行。
三、项目建设过程中要严格落实环评文件中的各项建设内容和污染防治设施，加强环境管理，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1.项目施工期扬尘严格落实“六个百分百”和“两个全覆盖”的要求，减少施工扬尘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按照有关要求合理设置扬尘监测点位，满足《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DB13/2934-2019）的相关标准及要求。项目运营期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净化后由独立烟道排放，满足《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3/808-2023）表1小型标准排放限值。

2.项目施工期建设临时隔油池、沉淀池，车辆、机械冲洗废水经处理后全部回用；隔油池浮油由有资质单位定期清运处置；施工人员洗漱废水泼洒抑尘，施工临建场地设防渗旱厕，定期清掏用作农肥，不外排。运营期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和经化粪池处理的生活废水进入站区一体化污水处理站（依托一期35kV开关站），废水处理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20)表一中城市绿化限值后用于站区绿化，不外排。

3.项目施工期应选用低噪声、低震动的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降低施工噪声影响；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严禁夜间施工，厂界满足《建筑施工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相应标准；加强施工场地周边环境敏感点噪声监测，确保敏感点环境质量满足相应环境质量标准。运营期设备噪声采取基础减振、厂房隔声等措施，升压站厂界厂界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1类标准，距离风机、升压站最近村庄等敏感点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标准。加强项目周边敏感点的噪声监测，如出现不满足相应环境质量标准，则项目需停止运行并采取进一步措施，确保敏感点声环境质量达标后，方可恢复生产。

4.项目施工期产生的一般固废按照环评文件合理处置。运营期产生的废变压器油、废润滑油、废油桶和废铅酸蓄电池暂存于一期35kV开关站危废暂存间，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事故油暂存于事故油池内，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废磷酸铁锂电池由生产厂家回收处理，不暂存。
5.按照环评要求开展环境监理，确保污染防治措施落实到位。
6.建设单位要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重点环保设施进行设计。

四、项目建成后运营前需依法申领（换发）排污许可，并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自主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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